
武汉国力通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04 

 

  

 

 

 

 

 

 

 

 

 

 

 

 

 

 

2020 
 

武汉国力通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Wuhan GLT Energy&Environ.Tech.Co.,LTD  

年度报告摘要 

国力通 

NEEQ : 835702 

 



武汉国力通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1-004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余国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宏观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彭东红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余照年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电话 027-84890818 

传真 027-84694491 

电子邮箱 yuzhaonian@guolitong.com 

公司网址 www.guolitong.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北斗路 6 号武汉国家地球空间

信息产业化基地（新区）一期 1.1 期 A1 栋 19 层 01 室 

430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8,717,784.07 29,636,159.36 -3.1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687,772.85 17,298,922.84 25.37%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38 1.60 -13.54%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48% 41.63% - 

资产负债率%（合并） 24.48% 41.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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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9,965,831.87 27,407,094.02 9.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88,849.99 4,168,328.39 5.2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309,225.20 4,168,099.6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558.21 2,665,144.27 -8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22.51% 27.41%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22.11% 27.4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27 3.7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3,823,664 35.40% 1,720,649 5,544,313 35.4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613,856 14.94% 726,235 2,340,091 14.94% 

      董事、监事、高管 586,680 5.43% 233,555 820,235 5.2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6,976,336 64.60% 3,139,351 10,115,687 64.6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841,567 44.83% 2,178,705 7,020,272 44.83% 

      董事、监事、高管 1,763,044 16.32% 793,370 2,556,414 16.32%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0,800,000 - 4,860,000 15,66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余国贤 6,455,423 2,904,940 9,360,363 59.77% 7,020,272 2,340,091 

2 吴宏观 1,115,173 501,828 1,617,001 10.32% 1,212,751 404,250 

3 余照年 937,173 391,277 1,328,450 8.48% 1,020,263 308,187 

4 肖秀琴 836,380 376,371 1,212,751 7.74% 539,001 673,750 

5 武汉江大

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278,793 125,457 404,250 2.58% 0 40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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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杜菊仙 172,406 77,583 249,989 1.60% 0 249,989 

7 金红娟 148,690 66,911 215,601 1.38% 0 215,601 

8 王敏娟 148,689 66,910 215,599 1.38% 161,700 53,899 

9 田秀琼 148,689 66,910 215,599 1.38% 0 215,599 

10 刘晶 148,689 66,910 215,599 1.38% 0 215,599 

合计 10,390,105 4,645,097 15,035,202 96.01% 9,953,987 5,081,215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余国贤、余照年系堂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余国贤 

  

                                         

                                          59.77%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情况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

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本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

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

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会计政策变更对首次执行日（2020 年 1 月 1 日）本公资产负债表各项目的影响分

析：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款项”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项目列报。 

武汉国力通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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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

更后）金额 

调整金额 

预收账款 2,744,627.61  -2,744,627.61 

合同负债  2,433,782.99 2,433,782.99 

其他流动负债  310,844.62 310,844.62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武汉国力通能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9 日 


